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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年龄歧视对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劳务市场和人权保障体系的培育和完善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此 ， 

在广泛 占有现实材料的基础上，从社会公平公正和国际视角的高度，辩证 、逻辑、历史地考察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原 

因及其 内在联 系，以揭示中国“反年龄歧视”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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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年来 ，在中国，无论是在报纸、杂 

志上所刊登的招聘广告或启事 ，还是国际、 

国内劳务市场对应聘人员的年龄要求均有 

如下限制性条件：比如招收文秘人员，一般 

要求其年龄在22～28岁之间，招聘部门经 

理，其年龄要求在 35岁以下，有些岗位则要 

求 40岁以下。就是招录具有一定经验、一定 

资历的高智力型人才 ，比如招录具有博士学 

位的大学教授、副教授、主编 、副主编之类的 

人员，其年龄也必须在 40岁以下。人们经常 

可以看到教育报上所登载的招录条件，有些 

大学甚至明确指定副教授的招聘年龄不得 

超过 35岁。如果你的年龄在 40岁甚至 50 

岁以上，且不说你在劳动力市场或人才市场 

上很少有人问津 ，即使被录用，其人事定编 

也几乎不可能。 

据说不少单位之所以设定这样的年龄 

界限，原因之一是在上报统计，或者对外宣 

传时，可以夸耀说本单位平均年龄在多少岁 

以下抬高资本 ，至于这些人是否都能人尽其 

才 ，发挥最大效用倒在其次。 

在这样一个毫不设防的人力资源市场 

里 ，雇主可以不受限制、随心所欲地制定游 

戏规则。人力资源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 

依然是一边倒的买方市场。近年来 ，有些用 

人单位为了吸引高层次的人才，以比较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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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待遇打出招牌 ，但是他们对其年龄上限要 

求也是不得超过 45岁。在这种雇佣环境和 

用人机制下 ，不少企业或单位在用人年龄上 

不甘示弱 ，你攀我比，愈演愈烈 ，致使雇佣年 

龄和工作年龄区间越来越狭窄，年龄上限也 

趋于下降。 

由于我国至今没有制定和公布有关禁 

止年龄歧视的法律法规，近年来在用人机制 

上的年龄歧视现象有增无减，愈演愈烈。 

1 年龄歧视现象的深层原因 

1．1 “年轻化”与“年龄歧视”，概念不清 

为进一步揭示年龄歧视的本质，有必要 

弄清 “年轻化”与 “年龄歧视”这两个不同的 

概念。“年轻化”是说我们事业后继有人、生 

机勃勃，“年龄歧视”则是对人权的剥夺 ，对 

理性的忽视。在通常情况下 ，有人将 “年轻 

化”与“年龄歧视”混为一谈。为了进一步明 

确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有必要对其作历史 

的、动态的考察。 

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也表现 

为各行各业，各级领导班子的人员的 “年轻 

化”，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年轻化”并不等 

于“年龄歧视”。无论从哪个部门、哪个领域 、 

哪个层次去考察 ，其成员年龄结构的梯队 

性 、层次性特点都是客观而合理存在的。其 

实，所谓“年轻化”的年龄值也只是一个相对 

的、动态的概念，不能孤立理解。关于“年轻 

化”，早在 1981年 7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 

“老干 部第一位 的任 务是选拔 中青 年干 

部”。不过，当时主要是针对中央和地方的人 

事安排，从党的事业的接班人这些方面而言 

的。至于之后多次强调干部队伍年轻化，但 

他们都没有否认领导班子的梯队性结构，当 

然更不是“年龄歧视”。 

年 龄层次 问题 的确是一个 动态性问 

题。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两个非常响 

亮的名称：工人、国家干部 ，他们被称之为 

“时代骄子”。他们生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 

下。时至今日这一代人均已正值中年或年过 

半百。如果说这一代人今天还可以被称之为 

年富力强。那么，他们就应当还是今天建设 

事业的主力军，然而事实上，他们或者说他 

们中的一部分已被淘汰或面临被淘汰。这些 

人就是当年的青年工人，或者年轻干部。究 

其原因，除了自身原因之外，主要是社会历 

史的原因。进一步考察可以看出，“文革”是 

造成其“悲”的“源”，当今天面对转型、转轨、 

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高新 

科技的广泛运用等诸因素构成的优胜劣汰 

环境时，他们陷入了命运的尴尬 ，或者说得 

到了一种尴尬的“果”。 



 

由果溯因：“文革”早期，这代人时值 8 

16岁，正是学习、成长，形成世界观之时，但 

那时的环境使他们失去了学习和成长的机 

会，因此，今天理解“年轻化”和“专业化”这 

些问题时，人们只能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否 

则将有失客观和公平 ，也有可能将“年轻化” 

和“年龄歧视”两个问题弄得概念不清，混为 
一 谈。至于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有效 

而合理地利用一国人才人力资源的社会环 

境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1．3 道德失落与理性偏颇 。主观偏失 

文明时代 的表征之一表现为道德和理 

性。人类文明，人 口结构 、经济 、政治 、科技以 

及财政等因素，给人类的道德和理性以某种 

相互制约。 

纵观社会家庭发展趋势：过去是几对夫 

妇照顾一对老人 ，将来是一对夫妇养活几对 

老人，这就是所谓现代社会人口老龄化，家 

庭小型化。这种人口结构趋向老龄社会的隐 

忧与相对过剩人 口形成的失业人群 的隐忧 

不容忽视。从改革开放到国际经济接轨，从 

“打开国门”到 “走出国门”，既是 “发展才是 

硬道理”的伟大实践 ，也是振兴中华的“第三 

次转型”。毋庸讳言，我国已人世近 1年，中 

央政府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应对工作且行之 

有效，不过也还存在着政治、文化、传统、理 

念等众多方面的差距。与此同时，也不可避 

免地带来一些“阵痛”。已有的和即将产生的 

庞大的失业群体就是这种 “阵痛”表现之 
一

。 与此相应而产生的新名词有 ，“买断工 

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金”、“再就业” 

等。如果我们的理念还是过去陈旧的一套 ， 

那么我们很可能连 “最低生活保障”、“失业 

保障”这些名词都不能接受，也就更不能接 

受和理解 “‘失业保障’向 ‘就业保障’过渡” 

的意义。“年龄歧视”现象表现在对“年龄”的 

歧视上 ，但 “年龄歧视”不是终极目的，不是 

结果 ，因为其结果是 “就业歧视”，是就业无 

保险，所以说这种社会现象在客观上表现为 

道德失范和理性迷失，在主观上是一种严重 

的认识偏离和法律缺失。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有少企业都 自 

行制定了内退“政策”。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门对北京、上海 、西安、大连 、成都 5个城市 

的调查发现，有 50％以上的职工已经办理了 

提前退休、退养手续。其中办理内部退养年 

龄最小的只有 29岁。有关专家指出：提前退 

休 、退养 “年轻化”的趋势，将给养老造成巨 

大压力。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 

长何平指出，职工参加工作的年龄为 20岁 ， 

如果工作到 60岁 ，活到 80岁，即是交了40 

年的养老保险，领取 20年的养老金 ；如果 40 

岁就提前退休，则是交 了20年的养老保险， 

领取 40年的养老金 ，社会的负担就重了。用 

提前退休 、退养的方式来缓解就业的压力， 

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它带来的后果是直 

接加重养老负担。 

有专家还指出，为应付人口老龄化带来 

的养老金支付危机，不少国家选择了提高退 

休年龄的做法 ，法定退休年龄已由60岁延 

长到 65岁。测算显示 ，在中国，其退休年龄 

每延长 1年，养老统筹基金就可以增收 40 

多亿元 ，减支 160多亿元。以上问题均会造 

成国家的财政压力。当今社会 ，机遇与挑战 

并存 ，从长远看，国际间都只能是“双赢”；从 

国际贸易方面看，国际服务贸易的比重会逐 

年增长。与此相应，一批国际性劳务市场应 

运而生 ，渐趋活跃。但是在中国国际劳务市 

场和人才市场 ，几乎找不到几个中年人，因 

为“年龄上限”告诉他们来了也没人要。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只要你是人才，就 

别愁无人用。不是有很多单位用重金厚酬抢 

人才，把别单位的人才抢走了吗!事实确实 

如此?他们要的只是那些有一定名气、一定 

社会地位和关系网的“人才”，至于那些有真 

才实学但年龄偏大的就弃而不顾了。于此可 

见，那种将人家的台柱抽去装饰 自家门面的 

做法，那种将有真才实学或有一技之长，但 

超过 40岁的人才堵于大门之外的做法 ，并 

且不会招致多少人来指责的社会现象，能说 

不是一种道德失范和理性偏颇的表现吗? 

在这样的劳务市场里，年龄上限铁板钉 

钉。说得更具体一点，老外对求职者的年龄 

选择当然看重年轻一些的，中国人 自己对出 

国劳务的年龄又设了一个严格的上限，这种 

“内外合拍式”的 “年龄岐视”实际上给中老 

年人才 “雪上加霜”。然而，这种用 “年龄上 

限”来束缚求职者的方式实际上起到了堵住 

部分人出路 ，也等于堵住了中国人 自己的财 

源。中国已开始步人老龄化社会 ，中国的出 

国劳务中应有中年人甚至中老年人的市场， 

否则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人民福利事业、可 

持续发展都将是极不利的。 

当今的中国，不仅处在 “第三转型”时 

期，而且处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期；不仅 

要与国际经济接轨 ，打破陈规旧矩，而且要 

在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推进，顺应市 

场经济规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全面振兴 

中华。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给“年 

龄岐视”以法律制约。 

2 年龄岐视立法的国际视角 

不少 国家明文规定年龄岐视是违法行 

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年龄岐视是被法律 

明文禁止的。比如说，美国在 1967年发布的 

《雇用年龄岐视法》。该法明文规定岐视 40～ 

65岁的雇员或求职者 的行为是违法行为。 

1978年经美国国会修改后 ，该法对大多数雇 

员的年龄保护提高到 70岁 ，而对联邦政府 

雇员的年龄保护则没有设定上限。 

凡是提出年龄限制的雇主均负有举证 

责任，一旦被雇员控告有年龄岐视之嫌疑， 

雇主必须能够举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说 

明特定的年龄限制对该单位的工作效率有 

何具体联系和作用，并且这些证据须被权威 

机构和法院所认同，从而得到社会各界和求 

职者的谅解 ，否则就会被判定有年龄岐视。 

目前我 国劳动力市场上毫不掩饰的年 

龄岐视具有明显的雇主主权意识，绝大多数 

企业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以年龄岐视为主 

要特征的排他性录用标准缺乏足够的科学 

证据和可度量性。这种对于个人就业权利与 

就业机会之法律保障的普遍忽视和无知，造 

成人力资源的不当配置和严重浪费。目前不 

少 40岁以上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其他求 

职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排除在绝大多数 

企业招聘录用标准之外 ，这是非常令人痛惜 

和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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